
                                                    批复

柴环批字〔2020〕34号
关于智能化培育中药材（灵芝）及精深加工【中药材（灵芝与菌类）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江西美芝莱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智能化培育中药材（灵芝）及精深加工【中药材（灵芝与菌类）公共服务平台】项目（项目代码九县发改投资字[2016]168号；九县发改投资字[2017]12号）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报批申请材料收悉。经形式审查，符合我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审批的相关要求。本项目属于保健食品制造、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项目，位于九江市柴桑区沙城工业园区（E115°53′20″，N29°34′38″），通过购置15条生产线及配套设备从事灵芝种植、灵芝加工、食用菌加工、灵芝孢子粉加工、废弃菌糠包加工、有机肥加工、灵芝口服液、灵芝化妆品、活性炭工艺品生产等。产品方案为：年产灵芝胶囊、软胶囊各100万瓶、口服液1000万盒、灵芝饮片和灵芝丝菌体多糖各100吨、灵芝多糖50吨、灵芝三萜25吨、有机肥200吨、活性炭工艺品2万件、灵芝面膜251.75吨、灵芝护手霜291.75吨、保健酒350吨（外购白酒进行灵芝浸泡，不发酵生产白酒）。根据江西景瑞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智能化培育中药材（灵芝）及精深加工【中药材（灵芝与菌类）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对该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论的结论，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措施、防范环境风险措施和你单位承诺的前提下，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原则同意该项目开工建设。
你单位应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认真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和排污许可制度，确保各项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地方相关标准和要求。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和排污许可工作，手续齐全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依法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请九江市柴桑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加强对该项目的环境监管，监督企业认真落实各项环境保护要求，一经发现存在不符合告知承诺制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依法撤销审批决定，造成一切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均由你单位承担。
                          2020年8月6日

抄 送：九江市柴桑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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